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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15:
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办公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黎活明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22名，代表股份 200,483,
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16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名，代

表股份198,984,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4名，代表股份

1,49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4%。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5名，代表股份1,504,6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名，代表股份6,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4名，代表股份 1,498,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4％。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20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6%；反对 24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213,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6%；反对 24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弃权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210,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0%；反对 23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20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7%；反对 24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弃权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核定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75,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4%；反对 26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0%；弃权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1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5294%；反对2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519%；

弃权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86%。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核定2024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76,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0%；反对 26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弃权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19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6158%；反对2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8%；

弃权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83%。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9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8%；反对 25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7922%；反对2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489%；

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8%。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98,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24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弃权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1046%；反对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68%；

弃权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86%。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8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6%；反对 25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弃权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3602%；反对2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44%；

弃权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53%。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85,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5%；反对 27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5%；弃权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074%；反对2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09%；

弃权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8%。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调整部分治理制度暨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214,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3%；反对 239,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4%；弃权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表决结果：通过，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黎活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040,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62,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311%。

表决结果：黎活明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2.选举陈琼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446,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6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1157%。

表决结果：陈琼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3.选举于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026,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3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995%。

表决结果：于洋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4.选举刘凡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02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3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2022%。

表决结果：刘凡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十三）《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李洪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031,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2,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083%。

表决结果：李洪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2.选举李一帆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026,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3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894%。

表决结果：李一帆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3.选举赵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9,026,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3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894%。

表决结果：赵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刘海涛、李敏娜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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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按照法

定程序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包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

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2025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民主

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张翼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7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为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

张翼女士简历

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年3月至2005年7月任北京微芯力

科技有限公司出纳；2005年8月至2007年3月任英华达（上海）数码电子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

纳；2007年4月至2015年3月任世纪乐知（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纳；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任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主管；2016年6月至2019年2月任江苏传智播客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主管；2019年3月至今任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副总监；2025年3月14日至今，任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翼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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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

13日以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3日16:00在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

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8名。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与会董事推举黎活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了黎活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完

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了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黎活明（主任委员）、于洋、赵伟

2.审计委员会：李洪（主任委员）、陈琼、李一帆

3.提名委员会：李一帆（主任委员）、黎活明、李洪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伟（主任委员）、黎活明、李洪

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完

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总经理：黎活明先生

（二）副总经理：于洋先生、刘凡先生、陈碧琳女士（兼任董事会秘

书）

（三）财务总监：武晋雅女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完

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ST传智 公告编号：2025-036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5年5月13日，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翼女士为第四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

任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第四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具体情

况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黎活明先生（董事长）、陈琼女士、于洋先生、刘凡先生

（二）独立董事：李洪先生、李一帆先生、赵伟先生

（三）职工代表董事：张翼女士

独立董事李洪先生、李一帆先生、赵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李洪

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均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人员组成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

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上述董事会简历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战略委员会：黎活明（主任委员）、于洋、赵伟

（二）审计委员会：李洪（主任委员）、陈琼、李一帆

（三）提名委员会：李一帆（主任委员）、黎活明、李洪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伟（主任委员）、黎活明、李洪

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总经理：黎活明先生

（二）副总经理：于洋先生、刘凡先生、陈碧琳女士（兼任董事会秘

书）

（三）财务总监：武晋雅女士

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条件（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为自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陈碧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陈碧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2939940
传真号码：010-82932240
电子邮箱：ir@itcast.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办公楼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黎活明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3年 3月至

2003年10月，担任中国农业网技术部经理；2004年1月至2004年11月，历任北京联合创科电信技术

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北京区总经理；2005年5月至2006年10月，历任北京游易天下旅行社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运营总监；2006年10月至2009年6月，写作；2009年6月至今，历任北京传智播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兼经理；2012年9月至2016年6月，历任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年 6月至 2021年 1月，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1年 1月至

2023年4月17日，担任公司董事长；2023年4月17日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4年12月17
日至今，担任Fis Holdings Pte. Ltd.董事；2025年3月14日至今，担任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黎活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0,309,527股；与陈琼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二）于洋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7月至

2007年 10月，担任北京汉铭信通有限公司 Java软件工程师；2007年 11月至 2011年 8月，担任天地英

才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Java讲师；2011年 10月至今，历任公司 Java讲师、上海校区 Java教学总

监、Java教学总监、研究院执行院长、短训战略执行委员会委员；2021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刘凡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6年7月至2002年11
月，历任北京义驰美迪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软件部经理；2002年12月至2009年6月，

担任北京锐智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8月至2013年6月，担任北京中视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CTO；2013年7月至今，历任本公司讲师、研究员、培训院院长、前端学科总监、短训战略执行委员会

委员；2021年12月至2023年5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凡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00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四）陈碧琳女士：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本科及硕士研

究生学历。2016年6月至2017年8月，担任同道大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财务顾问；2017年

8月至2020年3月，担任北京桃李资本投资者关系负责人；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担任北京珈霖咨

询有限公司合伙人；2021年3月至5月，任公司董事长助理；2021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5
年1月2日至今，担任Fis Holdings Pte. Ltd.董事；2025年3月14日至今，担任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碧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五）武晋雅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10年7
月至2017年6月，历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高级审计员、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

理；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任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2018年12月至2024年

5月，历任公司成本管理部经理、成本管理部高级经理、财务中心副总监；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

总监；2025年3月14日至今，担任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晋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5-038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7、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206人，代表股份

425,411,7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22,333,700股）的比例为58.894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185,344,0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6591%；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0人，代表股份240,067,6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3.2350%；

(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99人，代表股份37,413,25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1795%。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第十届监事会部分监事和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

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

选人也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审议批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134,985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49%
0.0466%
0.018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136,521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2603%
0.5296%
0.2101%

（二）审议批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134,985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49%
0.0466%
0.018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136,521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2603%
0.5296%
0.2101%

（三）审议批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134,985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49%
0.0466%
0.018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136,521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2603%
0.5296%
0.2101%

（四）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134,985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49%
0.0466%
0.018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136,521
198,137
78,6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2603%
0.5296%
0.2101%

（五）审议批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156,285
184,637
70,8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00%
0.0434%
0.016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157,821
184,637
70,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3173%
0.4935%
0.1892%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60,585
190,137
161,0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75%
0.0447%
0.037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62,121
190,137
161,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615%
0.5082%
0.4303%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下半年及2026年上半年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61,985
188,737
161,0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78%
0.0444%
0.037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63,521
188,737
161,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652%
0.5045%
0.4303%

（八）在关联股东江永涛先生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9,647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由出席

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56,438
184,637
161,000

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88%
0.0434%
0.0378%

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67,621
184,637
161,0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762%
0.4935%
0.4303%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50,085
184,637
177,0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50%
0.0434%
0.041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51,621
184,637
177,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334%
0.4935%
0.4731%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50,085
184,637
177,0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50%
0.0434%
0.041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51,621
184,637
177,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334%
0.4935%
0.473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50,085
221,137
140,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50%
0.0520%
0.033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51,621
221,137
140,5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334%
0.5911%
0.3755%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18,085
253,137
140,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075%
0.0595%
0.033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19,621
253,137
140,5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9479%
0.6766%
0.375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外部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25,018,085
253,137
140,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075%
0.0595%
0.033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7,019,621
253,137
140,5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9479%
0.6766%
0.375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李云孝先生、孙立新先生、陈培堃先生、李文亮先生、邱学军先生、童锦治女士、陈亮先

生等七人进行了选举，上述七人均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姓名

李云孝
孙立新
陈培堃
李文亮
邱学军
童锦治
陈 亮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股)

412,188,755
412,187,914
412,187,733
412,187,735
412,187,833
412,187,760
412,187,747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6.8917%
96.8915%
96.8915%
96.8915%
96.8915%
96.8915%
96.891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股)

24,190,291
24,189,450
24,189,269
24,189,271
24,189,369
24,189,296
24,189,28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64.6570%
64.6548%
64.6543%
64.6543%
64.6545%
64.6543%
64.6543%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梁明煅先生、江平开先生、许永东先生和陈爱贞女士等四人进行了选举，上述四人均当选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姓名

梁明煅
江平开
许永东
陈爱贞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股)

412,197,730
412,187,733
412,187,728
412,187,735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6.8938%
96.8915%
96.8915%
96.891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股)

24,199,266
24,189,269
24,189,264
24,189,27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64.6810%
64.6543%
64.6543%
64.6543%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范德发先生为职工董事，同上述七位非独立董事及四位独立董事共同组

成第十一届董事会，《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详见2025年4月1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

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3000 证券简称：劲仔食品 公告编号：2025-035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公司决定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召开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具体

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会召开

当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会审议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5月8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46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修订《公司章程》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7）

√
√
√
√
√
√
√

2、议案审议及披露情况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5年4月29日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上述议案1.01-1.03属于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其他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电子邮件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5年5月12日9:00-11:30及14:00-16:00；
（2）电子邮件方式登记时间：2025 年 5 月 12 日当天 16：00 之前发送邮件到公司电子邮箱

（ir@jinzaifood.com.cn）；

（3）传真方式登记时间：2025 年 5 月 12 日当天 16：00 之前发送传真到公司传真号（0731-
89822256）。

3、登记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46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和本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和本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以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

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3），请发传真后电话确认。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丰文姬、涂卓

电话：0731-89822256
传真：0731-89822256
电子邮箱：ir@jinzaifood.com.cn
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1：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3000”，投票简称为“劲仔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当日

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

席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

次会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单位）对该次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修订《公司章程》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备注

该栏打勾可以
投票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7）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之一打“√”每一议案，只能选填一项表决类型，不选或者多

选视为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3：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参会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

是否本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备注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营业执
照号码

持有股数（股）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箱

邮编

注：

1、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请附上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股东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委托他人出席的还需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及提供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